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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势不可挡，其带来的风险亦不可忽视。对此，我国学者对人工智能运行中的刑事责

任问题的探讨渐次展开。但是，对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问题，目前学界鲜有涉及。鉴于当前社

会发展和理念的不断创新，有必要采取广义的刑事政策观并在此基础之上对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

策进行初步探讨。具体而言，在内容上仍须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基本遵循，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加

大对利用人形机器人犯罪人员的处罚力度，兼顾防治犯罪和技术发展；在强人工智能时代既要将人形机

器人纳入刑罚处罚范围，也要对人形机器人自身权利的保障予以重视。在对其内容的实现路径上，一方

面要坚持社会安全与技术发展并行，重视技术监测与预防并且加强培训教育与宣传教育，及时回应人形

机器人运行中所带来的刑事风险；另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兼顾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两

个命题，重视社会的协同治理功效，为预防犯罪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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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unstoppable, and the risks it brings cannot 
be ignored. In this regard, our country scholars have gradually discussed the issue of criminal lia-
bility in the op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wever, the criminal policy issues in the operation 
of humanoid robots are rarely covered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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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concepts,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a broad view of 
criminal policy and make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criminal policy in the operation of hu-
manoid robots on this basis. Specifically, in terms of content,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crim-
inal policy of combining leniency and severity, increase the punishment of criminals who use hu-
manoid robots in the era of 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ake into account crime prevention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oid robots should not 
only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criminal punishment,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humanoid robots’ own rights.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arallel social secu-
rity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ttach importance to technology monitoring and prevention, 
strengthen training,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nd respond to the criminal risks brought 
about by the operation of humanoid robots in a timely manner.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neces-
sary to further take into account the two propositions of criminal policy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
nalization of criminal policy,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society, and 
provide assistance for the harmonious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rime prevention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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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变化是永恒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无穷无尽地变化之中，人类社会亦是如此。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

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再从信息社会到如今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智能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越来

越快。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人工智能的出现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与要求，

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医疗机器人的应用、人脸识别、智能物流与家居等，充分展现出人工智能在当下

及未来对于各个领域的价值与作用。然而，科技发展与社会变革使当今社会风险的规模、性质和程度都

远超以往任何时代，整个世界都进入了“风险社会”[1]。人工智能为人类社会带来各种便利的光环之下，

亦隐藏着一定的风险与隐患。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人形机器人的运用所带来的法律风险，刑事法律

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之一，理应做好应对风险、化解风险的准备，而不应该在危险来临时束手无策。对

此，应提前预想到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可能面临的“内忧外患”([2], p. 15)，做好充分准备，以便于在保

护技术发展的同时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安全。法学界已逐渐对人工智能运行中的刑事责任问题展开了一些

探讨。但是，对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问题，目前学界鲜有涉及，因此，笔者试图对其刑事政策

的界定与特征、政策基本内容及其实现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2. 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的界定与特征 

“法律也好，政策也罢，都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的治理手段，而在满足社会需求方面政策具有法律

所不具备的自身优势。”[3]法律被要求具有稳定性，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惩罚手段更是要求其具备安定性，

因此在面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驰电掣的发展速度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时，法律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

政策相较于法律而言能较为及时地应对这些风险，在刑事领域来讲，刑事政策较于刑法更加灵活，能相

对及时地满足社会需求，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那么在面对人形机器人运行过程中可能直接或者间接产

生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而刑法却没有相关明确规定时，刑事政策就应率先出击。但是，对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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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应当如何理解，其与对人类的刑事政策或社会政策相比又有何不同之处？下

文将以此出发，对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的界定与特征进行探讨。 
(一) 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的界定 
政策指的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基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形势和问题所作的一种政治决策和对策[4]。针

对不同领域，政策又可分为社会政策、经济政策、法律政策等，法律政策在刑事领域则体现为刑事政策。

那么究竟何谓刑事政策？刑事政策这一术语最早于 19 世纪的德国出现，对其理解大致可分为广义与狭义

两种。狭义上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通过刑法及其所规定的刑罚和类似措施，高效组织反犯罪斗争的法律

政策，此时刑事政策实际上就是刑事法的制定与适用的法律政策。而广义上的刑事政策，则涵盖了社会

整体用以组织对犯罪反应的各种手段方法之总和。在这一角度，刑事政策不再局限于刑事实体法的范畴

或者刑罚的范畴，而是强调社会整体对犯罪的反应[5]。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理念的发展，面对各种新型社

会问题的出现，将刑事政策仅仅限定在刑事法的制定与适用的范畴无法有效解决当前问题，而应当从广

义的角度来对刑事政策进行界定，即将刑事政策理解为国家为了预防和压制犯罪而为的一切手段或方法，

除直接以防制犯罪为目的的刑罚的各制度，间接与预防犯罪有关的各种社会政策，例如居住政策、教育

政策、劳动政策(失业政策)及其他公共保护政策等均属于刑事政策的范畴[6]。 
对于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本文试图从广义的角度对其进行界定。这是因为人形机器人本

身就处身于“风险社会”之中，如果要应对其带来的风险，便需要在事前予以预防，防止出现更大范围

与程度上的危害。如果从狭义的刑事政策角度对其进行界定，尽管刑法可以将一些预备行为正犯化等，

但为了保证法的安定性，其仍然无法及时应对突发的重大情况，如此一来势必会局限于事后的规制与惩

罚。因此，本文从广义的刑事政策角度出发，认为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是指以实现预防和惩罚

犯罪为目的，国家或者社会据以组织对人形机器人运行过程当中犯罪现象的反应的方法或者措施的总和。

其中既包括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也包括未来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形机器人运行

中的刑事政策。 
(二) 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的特征 
从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的界定出发并结合人形机器人的自身特点，本文认为，人形机器人

运行中的刑事政策需要关注以下特征，即责任的有限性、人机的共责性、处罚手段的独特性以及技术发

展的保障性。 
1) 责任的有限性 
针对人形机器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并能否承担刑事责任，学界基本上持三种观点，肯定说、

折衷说以及否定说。由于此处讨论的是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因此，本文是站在肯定说的前提

下对其刑事政策进行的探讨。但应当注意的是，本文认为，人形机器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应当

区分所处时代，即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形机器人由于不具有自主的意识与意志，因此不具有刑事主体地

位，但是在强人工智能时代，由于其具有在自主意识和意志支配下的辨认与控制能力，因此应被认定为

刑事责任主体[7]。 
一方面，与动物不同，人形机器人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动物因为不具备自主的理

性思维以及对人类道德与伦理的认识，因此不承担刑事责任，一般不认为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是强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形机器人由于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甚至具有“独立意识”，因此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另一方面，如同人类一般，由于受主观认知能力以及客观环境的影响，即便是在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形

机器人运行中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应当是有限的。“智能”不等于“无所不能”，不能因为其“智能”的

特性而对其要求过高。既然如此，还应当注意到，人形机器人也存在无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

力和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之分，对其区分标准应以其心智能力为基本，其能力大小应以人类正常个体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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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素质为参照[8]。 
2) 人机的共责性 
现有刑法针对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作出规定，自然人犯罪中的相关自然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自

然无异议，对于单位犯罪则采取了双罚制，即不仅要求单位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而且要求其中“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同样承担。弱人工智能时代中，因人形机器人缺乏“独立意

志”，不具备独立辨别与控制力，因此，人形机器人充当的是“工具”的角色。此时如果由于其在运行中

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产生危险甚至是造成了危害结果，根据情况，该人形机器人的研发者、生产者甚至

是使用者应承担一定刑事责任。在强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下，因为人形机器人此时具备独立的控制与辨

认能力，如果其基于独立意志实施了犯罪行为，那么除了该人形机器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外，还需考虑

研发或使用者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如果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的话，应当与该人形机器人共同承担

相应的刑事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然人与人形机器人具有共责性，刑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当充分

考虑二者的刑事责任，从而达到预防与惩治犯罪、维护社会和谐与安全的效果。 
3) 处罚手段的独特性 
我国针对自然人犯罪的刑罚处罚方法多样，针对单位的刑罚处罚则只有罚金刑，这是因为单位是一

个集体，单位本身不具有人的感情，基于其受刑能力，也只能对其处于罚金刑。同样，针对人形机器人

的刑事政策应当注意根据其独特性来制定对应的刑罚政策。人类和人形机器人的受刑感受和被剥夺感建

立在不同惩罚形式的基础上[8]，那么以目的刑观念为基础，对人形机器人实施罚金刑能否到达特殊预防

的效果，这有待考究。因此，人形机器人运行的刑事政策应当考虑到其区别于人类和单位的特别之处，

进而制定相应的刑罚政策。 
4) 技术发展的保障性 
启蒙运动后，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得到重视，而后各国宪法中都对人的基本权利进行了规定，

我国宪法中也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在宪法的框架之下，各种政策的制定也建立

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例如社会福利制度、教育政策、医疗政策等。与人类相比较，人形机器人毕竟属

于人工智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产物，具有技术性的特征，由于人形机器人将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

材料等前沿技术相融合，有望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成为新一代颠覆性产品，将深刻

改变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重新塑造全球产业的发展格局[9]，因此面对人形机器人运行中可能存在的

刑事风险，在防范时需要注意预防与保障相结合，保障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健康有效发展，在宽严相济的

基本刑事政策下有针对性地制定具体的刑事政策，以确保社会和谐与科技进步相协调，统筹安全与发展

的关系。 

3. 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 

犯罪问题或者说社会稳定问题一直以来被摆在国家治理中第一位，刑事政策是人类社会用来解决犯

罪问题的智慧结晶[3]，可见，刑事政策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能时

代人形机器人出现的背后所隐藏的对社会可能产生严重危害的行为，由刑事政策率先出面是必要且可行

的。而且由于刑事政策体现的是刑法的变动性的一面，其对社会生活具有高度敏感性，且决策过程也较

立法程序更为便利，因此，刑事政策能够促使刑法面对社会发展进行及时地调整[10]。宽严相济是我国的

一项基本刑事政策，人形机器人运行中刑事政策的内容依然需要坚持这一基本政策，无论是在弱人工智

能时代亦或是强人工智能时代，均需体现有宽有严、宽严相济的主旨，不一味从严，更不一味宽容，结

合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时代特点，合理配置相应的刑事政策内容。 
(一) 对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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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大对利用人形机器人实施犯罪人员的处罚力度 
学界虽然针对人形机器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有争论，但主要体现在强人工智能时代的讨论

上，对于弱人工智能时代的人形机器人，因其不具有自主意识和意志，完全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从

属于人类的工具”[11]，所以自然不应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既然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形机器人只具有工

具的属性，那么就会发生设计者或者使用者利用其进行犯罪的行为，也就是说，此时主要涉及对利用者

犯罪行为的规制。 
虽然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形机器人作为工具而存在，相比于强人工智能时代具有独立意志和意识的人

形机器人其“智能性”略显不足，但是相比于普通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其具有“深度学习”的能力，这种

能力为其提供了远超人类的成长速度。如 2017 年 AlphaGo 与棋手柯洁展开围棋对决，连胜三把，这是继

2016 年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之后又一次战胜人类。同时，2017 年 10 月 AlphaGo Zero 仅通过三天学

习便又战胜了 AlphaGo。基于这样的“深度学习”能力，人形机器人不断融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人

们提供更多的便利服务。然而，便利与风险同在，如果这些人形机器人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风险也会在

更大范围内存在。如果不法分子利用这些机器人进行杀人，也就是说出现“机器人杀手”的话，整个社

会的秩序都将面临威胁。实际上，目前已有记录在案的无人机在无人为命令的情况下向人发动攻击的案

例[12]。1除此之外，由于人形机器人运用范围之广，从家庭环境到公共环境，也因此利用其实施犯罪将

会威胁到不同法益，从自然人的生命权到公共安全等。基于利用人形机器人实施犯罪行为可能造成的危

险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有必要对利用其实施犯罪的人员从重处罚。一方面，这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

则，另一方面，有利于通过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进一步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 
对于对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实施犯罪的研发者或使用者从重处罚的这一观点，有学者认为，在此基

础上还需要考虑的是，无论是利用何种工具实施犯罪，除刑法有特别规定外都应按照相同的标准对行为

人的犯罪行为统一量刑，否则会违背刑法的平等适用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2], p. 52)。本文赞同这

一说法，如果仅仅考虑到犯罪工具的问题，则可能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还需要考虑具体的犯罪情况、

违法性的程度以及预防的必要性。 
2) 兼顾防治犯罪与技术发展 
预防与惩治犯罪和技术发展之间会产生矛盾，技术发展会导致新型犯罪的出现，而预防与惩治犯罪

则可能会阻碍技术的发展，因此应当正视与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兼顾预防、惩治犯罪与技术发展的保

障。 
刑事政策的目的与价值表现为一种功利主义，重点在于预防和惩罚犯罪的有效性。面对人工智能机

器人的出现和发展带来的新型犯罪类型和产生的新问题，通过刑事政策进行一定程度地防治，有利于及

时回应社会治理的需求。但是基于刑事政策的功利性特点，需要注意的是在预防和惩治犯罪的过程中不

能以切断技术的发展进路为前提。毕竟，人形机器人技术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且应用前景广[9]。刑事政

策运用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由于科技发展带来的刑事问题，其最终还是需要为科技发展提供一个更加清朗

的环境，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忽视了技术发展的要求，则背离了初衷，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政策加持的意义。 
因此，应当有宽有严，以严格审慎的态度对待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也要将那些“允许的风险”予

以出罪化处理[13]。 
(二) 对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 
1) 将人形机器人纳入刑罚处罚范围 

 
1在联合国披露的一份关于 2020年 3 月利比亚军事冲突的报告中称，土耳其 STM 公司生产的“卡古-2”(kargu)型四旋翼无人攻击

机被编程为在不依靠操作员的情况下自主攻击了撤退的哈夫塔尔指挥的“利比亚国民军”，并很有可能造成了一名国民军相关成

员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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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政策属于宏观刑事政策系统中的一部分，指设定刑罚目的和运用刑罚手段的政策。刑罚的目的

充分体现了刑罚政策，可以说刑罚目的本身是一种政策思想[14]。基于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具体来说需

要将人形机器人纳入刑罚处罚的范围中，即对于超出设计和编制程序范围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人

形机器人进行刑罚处罚，实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目的([2], p. 131)。 
将人形机器人纳入刑罚处罚范围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其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问题。关于强人工智能时

代人形机器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学界大致持有肯定说与否定说。持否定说的学者大致有以下

观点：第一，尽管人形机器人具有了独立的辨认与控制能力，但是刑事责任能力仅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却并不一定拥有独立刑事责任主体的地位[15]。第二，

机器人并非自然人，其虽具有相当智性，但并无人之心性和灵性，不可将其等同于具有“人类智慧”的

自然人和自然人集合体。将其作为拟制之人使其享有法律主体资格，这在法理上尚有斟榷之处[16]。第三，

人工智能并不具有自由意志，其“智能”产生的来源在于人类设计和编制的程序，即使后来具备超出这

一程序实施行为的能力，但鉴于“智能”产生的基础，其也很难在善恶之间进行抉择，即人形机器人不

可能具有自由意志，也就不可能成为刑事责任主体。肯定说认为，在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形机器人因为

具有认识上的理性和在实践中的自主行为的能力，因此其具备刑事责任主体所需要的辨认与控制能力，

能够成为刑事责任主体[17]。也有学者认为，讨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问题，必须跳出人类中心主义。

无论基于权利意志理论还是利益理论，人工智能作为法律上的主体均可成立。以“非唯人类中心”的哲

学价值观看待非“人”的实体，通过法律拟制而赋予一定范围的法律主体资格，最终做到人类与人工智

能和谐共舞[18]。 
本文赞成肯定说，强人工智能时代赋予人形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是可能且必要的。一是认为“具

有刑事责任能力不一定成为刑事责任主体”的观点不仅排除了人形机器人作为刑事责任主体的可能性，

也排除了单位作为刑事责任主体的可能性。如果说刑事责任主体须同时具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

事责任能力两个条件，那么单位就无法成为刑事责任主体。单位成为刑事责任主体是法律拟制的结果，

那么据此，从拟制角度考察人工智能体的刑法地位具备合理之处，此时这一否定的观点就无法成为排除

理由。“参考法人犯罪的思路，对于人工智能作为拟制主体看待未尝不是未来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的

可能思路。”[19]二是人工智能是否存在自由意志是一个客观问题，不能够主观臆断。当人形机器人具备

自由意志产生的条件时，除非有充分的证据，否则不能绝对肯定人形机器人不具有自由意志([2], p. 118)。 
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形机器人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基于此，运用刑罚对其独立实施的严重危害社

会的行为加以处罚，不仅能实现特殊预防的效果，而且能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就特殊预防来说，由于

此时人形机器人具有感知能力，对其施加刑罚能够使其感受到痛苦并进一步认识到其行为的可谴责性，

从而达到自省的效果。就一般预防来说，对具体的人形机器人的处罚能够使其他可能实施犯罪行为的人

形机器人强化规范和法律，同样能发挥刑罚的教化功能，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 
2) 重视人形机器人自身的权利保障 
虽然将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人形机器人纳入刑罚处罚范围，但是不可忽视人形机器人也有可能

成为被害人，同时要注意保护其合法权利。当人工智能体作为直接犯罪对象时，行为人会针对人工智能

体的实体和系统安全实施犯罪。一种形式是作为故意毁坏财物罪等损毁犯罪的对象，从实体上对其予以

破坏；另一种形式是作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计算机犯罪的对象，对其系统、信息安全予以破坏[20]。
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会侵害人型机器人所存储的数据与信息等，还会损害其认知与情感。一方面，对

数据与信息的破坏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人类的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权利受

到侵害。另一方面，忽视人形机器人对正向情感的需求和遭受不公的现实，还有可能会引发其反面的情

绪，甚至使其失控，进而危害人类社会秩序。因此，需要在对其犯罪行为规制的过程中，也重视对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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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利的保护。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弱人工智能时代还是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均需对人形机器人的运行采取宽严相

济的刑事政策。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对人形机器人的刑事政策包括加大对利用人形机器人实施犯罪人员的

处罚力度与兼顾防治犯罪与技术发展，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对人形机器人的刑事政策包括将人形机器人纳

入刑罚处罚范围以及重视人形机器人自身的权利保障。在两个发展阶段均采取了有宽有严的刑事政策，

在加强预防与惩治犯罪的同时，也保障技术进步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功能与作

用。 

4. 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的实现途径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对理论进行检验和完善，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也应当被纳入到实践中来，通过制定和执行来检视其内容的合理性与可行

性。具体来说，其制定与执行同样需要根据不同阶段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状况来进行，而在每一阶段中，

都应在对应制定理念的基础上配之以相应的执行手段，以达到有效实现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 
(一) 对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1) 坚持社会安全与技术发展并行 
安全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法价值。人工智能作为未来时代技术尚在深入发展之中，但在当下已引

发人们对其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16]。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形机器人具有的深度学习能力使其能够快速

获取、整合数据并学习，这种高效性与智能性让人形机器人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各行业。然而，正是由

于这一阶段人形机器人仅仅作为工具被广泛应用的现实，加之其以研发者所编制的程序与各行各业的信

息和数据为运行基础，导致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无人驾驶汽车造成的交通事故、“杀人机器”的出现、公

民个人信息的大量泄露以及由于信息泄露造成的国家安全隐患等问题，均不容忽视。2023 年工业和信息

化部印发的《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中指出，在发展人形机器人的同时要加强安全治理能力，

提升人形机器人功能安全性能，确保相关技术产品对人和环境友好。强化网络安全防护，提高信息获取、

数据交互、数据安全等技术保障能力。强化整机、关键部组件、核心软件、算法等重点环节安全风险评

估，促进安全能力提升[9]。因此，在制定人形机器人刑事政策时需要高度重视社会的安全问题，坚持安

全发展理念，避免让社会陷入由不确定造成的恐慌之中。 
但是，坚持安全发展并不代表不发展，而是要在发展的同时兼顾安全，既不盲目发展，也不故步自

封。2021 年 12 月 21 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 15 个部门正式印发《“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工信部联规[2021] 206 号)提出，到 2025 年我国成为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高端制造集聚地和集

成应用新高地[21]。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与发展是时代发展之潮流，也是国家发展之必须，刑事政策必

须服务于“科技强国”，不能因为科技发展所造成的安全隐患退而却步。科技是一把双刃剑，但是不能

因为害怕而放弃发展，重点在于如何防患于未然以及问题出现时如何解决问题。 
基于此，从广义的刑事政策观出发来实现这一内容，不仅需要刑法发挥其最后法、保障法的功能对

利用人形机器人实施犯罪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予以规制，而且需要发挥其他部门法的前置法作用，

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保障技术的创新发展。例如，行政机关可通过设定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严格控制和

规范人形机器人的市场投入使用，尤其需要将对人形机器人的安全评估标准纳入到准入标准的范围内，

实现事前的监管。此外，因人形机器人造成损害结果的情况，需要区分处理。如果由于产品自身缺陷而

造成的损害，受害者可基于产品责任向生产者或销售者申请赔偿，得到权利救济。如果是因其他民事主

体利用人形机器人实施了侵犯自身民事权利的行为，受害者亦可向实施者申请赔偿，实施者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事前、事中与事后的共同治理，可有效实现安全保障与技术创新和发展并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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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既要重视安全防范风险，又要保障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在保证技术发展的基础上防范技术风

险，也要防范因刑事政策所带来的制度性风险[22]。只有兼顾二者，才能使刑事政策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发

挥出应有的作用。 
2) 重视技术监测与预防 
贯彻实施人形机器人刑事政策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对人形机器人的技术监测与预防，将风险的出现

亦或风险本身降低到最低限度。一方面，技术监测能够促使人形机器人的研发一方始终对产品负责，提

升技术水平，并通过对程序运行情况的追踪来达到预防风险的效果。技术监测属于源头措施，研发人员

不仅具有研发的责任，而且需要避免所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在运行中出现故障，或者说在故障出现以后，

要及时地对程序或者技术问题进行修复与提升。而且，在人形机器人运行中出现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时，

是否进行了技术监测，能够作为判断研发人员是否履行注意义务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技术预防是指

预防出现和使用违背社会规范伦理与社会价值和秩序的技术方法。技术的使用需要服务于人类社会，如

果一项技术超出了这个范围，凌驾于人类之上，那么其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对此，可考虑设立技术

伦理审查委员会，讨论并制定出一份统一的技术审查标准，尤其可将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应用模式、应用

范围等纳入审查范围。这一审查标准亦可作为行政机关制定人形机器人市场准入标准的重要参考，达到

双重保障作用。 
总之，人工智能刑事法治应当确保人工智能无法完全掌控自身和人类社会的控制权，保障人工智能

的发展始终有益于人类[2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施人形机器人刑事政策的过程中就必须重视技术的监

测与预防。 
3) 加强培训与宣传教育 
有时候，时代发展的速度甚至会超越人们的认识水平，如今人工智能技术还将继续发展，为了保障

其发展与创新，预防和应对可能或者已然出现的刑事风险，不仅需要对相关专业的人员进行培训教育，

而且需要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 
一方面，要加强对专业人员的培训教育力度。这里的专业人员不仅包括人形机器人的研发、生产与

使用人，而且包括司法行政机关人员。对研发、生产与使用人员应当向其明确相关权利与义务，尤其是

要履行好义务，防止因自身的过失行为引起人形机器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司法工作人员，尤

其是侦查人员，要加强其侦查能力，包括犯罪数据感知能力、犯罪数据获取能力、犯罪数据分析能力、

犯罪情报应用能力和新型犯罪案件办理能力等[24]。只有与时俱进地提升自身能力，才能在刑事风险防范

与化解中应对自如。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不仅要宣传人形机器人的便捷、高效等优势

之处，而且要宣传其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对个人隐私的泄露风险甚至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等重大风险。

此外，还要宣传如何应对以上风险，避免引起公众对于未知的恐慌，引导对人形机器人形成正确的态度

与看法。 
(二) 对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1) 兼顾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强调的是刑事政策作为刑法与政治之间的桥梁，发挥着将政治层面的要求与呼声

传递给刑法教义学体系的功能[25]。与当下弱人工智能时代相比，强人工智能时代最突出的特点是人形机

器人拥有自主独立的行为意识，如前文所述，此时针对人形机器人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宜将其

作为刑事责任主体来进行规制，以实现严厉打击人形机器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但是，要想实现这一刑事

政策，还需要将内容和精神内化于刑法当中，毕竟刑法比刑事政策更为严厉且更具强制性，在政策难以

施行时，其对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起重要的保障作用。“刑法教义学若想保持与现实社会的良性互动，

就必须存在一种能够灵敏感知刑事政策需求并据此做出相应调适的机制，以使体系具备自我更新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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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的能力。”[25]也就是说，面对人形机器人作为犯罪主体时，刑法需要根据刑事政策的精神与内

容进行及时修改，对人形机器人的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对与其相关的合法权利加以保护，以便于满

足新的社会需求，在惩治犯罪的同时保护技术的健康发展。 
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是与刑法的形势政策化相对应的命题，强调的是刑事政策在立法、司法中发挥作

用时须符合法治国家的原则，不能够逃离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更不能脱离宪法的维度。强人工智能时

代人形机器人的犯罪行为，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新型犯罪，此时如果刑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一味地严厉

以至超出罪刑法定与宪法的框架，则反而会适得其反，甚至引发人形机器人的负面反应，造成更大的危

害。对此，更需要约束刑事政策，以刑法教义学对刑事政策的作用和效果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以防刑

事政策取代刑法规定。 
总之，有效地实施贯彻刑事政策既需要刑法将其精神内化于其中，又需要刑法对其做出一定限制，

防止刑事政策的边界过大。也就是说，刑事政策的实施需要兼顾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

在这过程中贯通刑事政策与刑法，更大化实现刑事法治的价值。 
2) 重视社会协同治理 
“也许，风险社会理论给予人类最大的启示在于，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也是人类集体努力的

副产品，因此需要人类在连带主义基础上的集体分担，而以责任(刑罚)个别化为显著标志的刑法绝非防御

或者控制风险的最佳手段。”[26]面对强人工智能时代下人形机器人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如果一味使用

刑事类的措施和手段来应对，反而会对社会和人的基本权利带来破坏，对此，从广义的刑事政策角度上

来说，除了以国家为主体所采取的刑事类措施，还需要社会主体的协同治理。 
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应当参与治理。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往往具有从技术治理理念到技术治理准则

等一系列完整的技术治理体系，意味着在刑事治理的过程中其实质上已经成为承担安全保护义务的“公

共责任公司”[27]。在此基础上，企业与国家形成合作，企业通过制定有效的计划以控制刑事风险、预防

犯罪，而国家对企业的风险控制予以一定的激励[28]，营造较为缓和的风险治理环境，也能够促进刑事政

策的实施。 
另一方面，公众也应参与治理。刑事政策的最终目的是预防犯罪，而预防犯罪的目的也是为了民众，

更何况民众实际上也是预防犯罪的基础，因此，在刑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必须有社会团体和公众的参

与。如我国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就必须要有公众的参与，要广泛地征求民众的意见，要由社会团

体和公众参与实施[29]。况且，人形机器人从产生到运行的环节均与公众息息相关，甚至可能发生自然人

与人形机器人共同犯罪的情况，因此，对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形机器人运行的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

公众的参与，既保证决策的民主性，也提醒公众规范自己的行为。 

5. 结语 

科技的发展是必然的，身处其中的人工智能技术亦处在不断地进步之中。然而，当技术发展所带来

的便利之洪流涌向人类社会时，风险也不知不觉到来，人形机器人基于类人的外形和智能性捕获人心的

同时，也为人们带来了新的刑事风险。由于刑法需要保持稳定性，无法及时回应新型刑事风险，此时就

需要更加灵活的刑事政策以刑事类及非刑事类的手段来进行应对。人形机器人运行中的刑事政策虽具有

特殊性，但依然需要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基本遵循。具体来说，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一方面需要

加大对利用人形机器人犯罪人员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又需要以兼顾防治犯罪和保障技术发展为内容；

在强人工智能时代，一方面要将人形机器人纳入刑罚处罚范围，另一方面也要将人形机器人自身权利的

保障纳入刑事政策的内容之中。为了确保刑事政策内容的有效实施，需要分别确立不同的制定与执行路

径。在弱人工智能时代，首先要坚持社会安全与技术发展并行，在此基础之上重视技术监测与预防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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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培训教育与宣传教育；在强人工智能时代，还需要进一步兼顾刑法的刑事政策化与刑事政策的刑法

化两个命题，加强重视社会的协同治理功效。对人形机器人运行中刑事政策的探讨，不仅旨在对新兴刑

事风险的防患于未然，而且在于确保人工智能技术能真正为社会发展所服务，在于保障科技发展与社会

和谐的协调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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